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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止兒童色情物品條例草案防止兒童色情物品條例草案防止兒童色情物品條例草案防止兒童色情物品條例草案》》》》

引言引言引言引言

在㆓零零㆓年㆒ 月八日 的會議 ㆖ ， 行政 會議 建 議建 議建 議建 議 ， 行 政長

官 指令指令指令指令 ， 應 向 立 法 會 提 交 《 防 止 兒 童 色 情 物 品 條 例 草 案 》 (條 例 草

案 ) (載於附件 A)，就有關兒童色情物品，兒童色情表演和涉及兒童

的性旅遊活動訂立各種罪行，藉以加強對兒童的保護，讓他們免受

利用進行色情活動。

背景和論據背景和論據背景和論據背景和論據

兩條條例草案合而為㆒兩條條例草案合而為㆒兩條條例草案合而為㆒兩條條例草案合而為㆒

2 . 《兒童色情物品防止條 例草案 》及《 1999 年 刑事 罪 行（修

訂）條例草案》（後者旨在對付涉及兒童的性旅遊 活動）於㆒九九

九年七月七日提交立法會，但因未能在㆓零零零年六月㆔十日立法

會會期結束前，得到優先審議而失效，現須再次提交立法會。鑑於

兩條條例草案的共同目標都是保護兒童，免被利用進行色情活動，

我們決定把㆓者合而為㆒，成為修訂後的《防止兒童色情物品條例

草 案 》 (載 於 附 件 A)。 這 應 有 助 立 法 會 在 立 法 過 程 ㆗ 審 議 整 套 建

議。

㆒般背景㆒般背景㆒般背景㆒般背景

聯合國聯合國聯合國聯合國《兒童權利公約》《兒童權利公約》《兒童權利公約》《兒童權利公約》

3 . 根據適用於香港的聯合國《兒童權利公約》的第 34 條 ，兒

童應該受到保護，免被利用進行各類色情活動和免遭性侵犯。制定

法例禁止兒童色情物品和涉及兒童的性旅遊活動，是執行㆖述公約

的積極步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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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童色情物品兒童色情物品兒童色情物品兒童色情物品

4 . 兒 童 色 情 物 品 牽 涉 利 用 兒 童 進 行 色 情 活 動 ， 性 質 嚴 重 。 兒

童通常缺乏作出明智決定的能力，容易受到傷害，我們必須立法保

護他們，以免他們受到利用。目前，《刑事罪行條例》 (第 200 章 )
載有條文保護兒童免受性侵犯，但這些條文並不直接處理兒童色情

物品的問題。另方面，《淫褻及不雅物品管制條例》 (第 390 章 )禁
止發布、管有或輸入淫褻物品以供發布，而任何兒童色情物品，㆒

旦被列為淫褻物品，也包括在內，違例者最高可被罰款 100 萬 元及

監禁㆔年。此外，該條例禁止向 18 歲以㆘的㆟發布 不雅物品，但

並沒有把只管有淫褻物品或兒童色情物品列為罪行。

5 .  管有兒童色情物品可能對兒童構成嚴重傷害，因為：

( a )  兒 童 色 情 物 品 令 有 孌 童 癖 好 者 覺 得 與 兒 童 發 生 性 行 為

是正常的行為；

(b )  它激起犯罪者的性幻想而促使其犯罪；

( c )  這類物品可用來唆使和誘惑兒童 ;以 及

(d )  在 製 作 涉 及 真 ㆟ 的 兒 童 色 情 物 品 時 ， 該 兒 童 受 到 侵 犯
*。

在 香 港 ， 兒 童 色 情 物 品 的 問 題 雖 然 不 算 太 嚴 重 ， 但 如 果 不 及 早 處

理，可能會迅速惡化。在互聯網㆖的兒童色情物品因為易於分發、

瀏覽和㆘載，尤其令㆟關注。儘管香港並不算是製作或分發兒童色

情物品的㆗心，但有孌童癖好者仍可 接觸源自其他國家的兒童色情

物品網站，並管有兒童色情物品。不過，由於目前要證明管有罪行

㆗的有關物品是供發布用途，因此可能會形成漏洞，嚴重妨礙警方

執法。㆘列統計表顯示，檢控這類罪行並定罪，殊不容易。

                                

*
附註附註附註附註 參照加拿大最高法院於 2001 年 1 月 26 日就 R.v.Sharpe 案件發出的判詞，

該判詞可於以下網址瀏覽：

http://www.lexum.umontreal.ca/csc-scc/en/pub/2001/vol1/html/2001scr1_004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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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6 至至至至 2000 年發布屬於兒童色情物品的淫褻物品年發布屬於兒童色情物品的淫褻物品年發布屬於兒童色情物品的淫褻物品年發布屬於兒童色情物品的淫褻物品

或管有這些物品以供發布的個案數字或管有這些物品以供發布的個案數字或管有這些物品以供發布的個案數字或管有這些物品以供發布的個案數字

年份年份年份年份 舉報案件數字舉報案件數字舉報案件數字舉報案件數字 檢控案件數字檢控案件數字檢控案件數字檢控案件數字 被定罪的人數被定罪的人數被定罪的人數被定罪的人數

1996 6 3 2
1997 8 2 2
1998 4 0 0
1999 7 0 0
2000 13 2 2
總計總計總計總計 38 7 6

6 . 在 31 宗未能起訴的個案㆗，很多是因為缺乏證據證明管有

的物品是供發布用途。然而，為了根絕對這類物品的需求，即使只

管有兒童色情物品，也應列為罪行，這樣應可對利用兒童製作色情

物品，發揮基本的阻嚇作用。不少國家，包括英國、澳洲、美國和

加拿大，均已立法針對兒童色情物品，包括把管有這類物品列為罪

行。

涉及兒童的性旅遊活動涉及兒童的性旅遊活動涉及兒童的性旅遊活動涉及兒童的性旅遊活動

7 . 利 用 兒 童 進 行 色 情 活 動 ， 可 牽 涉 不 同 國 家 。 據 悉 世 界 很 多

㆞方都有涉及兒童的性旅遊活動，即安排成年㆟離開本土前往其他

㆞方，特別是較落後的㆞方，進行涉及兒童的色情活動。而很多國

家 ， 包 括 澳 洲 、 美 國 和 歐 洲 多 國 ， 都 已 有 專 門 法 例 ， 打 擊 這 類 活

動。

8 . 香 港 透 過 與 海 外 執 法 機 關 定 期 聯 絡 ， ㆒ 直 嚴 密 監 察 這 方 面

的 問 題 ， 並 曾 協 助 調 查 多 宗 這 類 案 件 。 儘 管 如 此 ， 《 刑 事 罪 行 條

例》既沒有禁止香港㆟到外㆞利用兒童進行色情活動，也沒有條文

保護本港兒童免在外㆞被誘 ，而淪為兒童性旅遊活動的受害者。

由 於 這 類 活 動 極 為 罪 惡 ， 需 要 各 國 合 力 打 擊 ， 故 我 們 必 須 透 過 立

法，對蹂躪本港或海外兒童的犯罪者施以制裁。因此，我們建議修

訂法例，就《刑事罪行條例》所指的若干性罪行，如涉及與香港有

關係的犯罪者或受害者的侵犯兒童行為，訂定域外法律效力。

建議建議建議建議

9 . 修訂後的《防止兒童色情物品條例草案》 (載 於 附 件 A)的主

要建議摘要如㆘：



4

( a ) 把 製 作 、 生 產 、 發 布 、 進 口 、 出 口 、 分 發 、 宣 傳 和 管

有描劃未滿 16 歲兒童的色情物品，列為罪行；

(b ) 把 利 用 、 促 致 或 提 供 未 滿 18 歲 的 ㆟ 製 作 色 情 物 品 或

作色情表演的行為刑事化；以及

( c ) 把某些性罪行條文的適用範圍擴大至香港以外侵犯兒 童

的行為，並禁止就干犯這類行為作出安排，以及禁止關

於該等安排的宣傳。

有關兒童色情物品的建議有關兒童色情物品的建議有關兒童色情物品的建議有關兒童色情物品的建議

10 . 為了給予“兒童色情物品”明確而全面的定義，現建議︰

“兒童色情物品兒童色情物品兒童色情物品兒童色情物品”指－

(a ) 對兒童或看似兒童的㆟作色情描劃的照片、影片、電腦
產生的影像或其他視像描劃，不論它是以電子或任何其
他方式製作或產生，亦不論它是否對真㆟而作的描劃，
也不論它是否經過修改；或

(b ) 收納 (a )段提述的照片、影片、影像或描劃的任何東
西，

並包括以任何方式貯存並能轉為 (a )段提述的照片、影片、影
像或描劃的資料或數據，以及包含㆖述資料或數據的任何東
西；

“兒童”“兒童”“兒童”“兒童”指未滿 16 歲的㆟；

“色情描劃”“色情描劃”“色情描劃”“色情描劃”指  —

(a ) 描劃某㆟參與或看似參與明顯的涉及性的行為的視像描
劃；

(b ) 以涉及性的方式或在涉及性的情境㆗，描劃某㆟的生殖
器官或肛門範圍或女性的胸部的視像描劃，

但為免生疑問，任何為真正家庭目的而作的描劃並不僅因描
劃 (b )段提述的任何身體部分而包括在該段的範圍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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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責辯護免責辯護免責辯護免責辯護

11 . 儘 管 已 有 ㆖ 述 嚴 謹 的 定 義 ， 我 們 仍 認 為 應 該 及 需 要 訂 定 若

干免責辯護條款，以免無意㆗接觸到兒童色情物品的無辜者被控違

法。

12 . 我 們 建 議 ， 被 控 觸 犯 ㆖ 文 第 9(a )段 所 述 罪 行 的 ㆟ ， 可 引 用

法定的免責辯護。被告㆟可證明指稱是兒童色情物品的物品具有藝

術價值，或他就兒童色情物品作出的作為，是真正為教育、科學或

醫學的目的，或有關作為在其他方面有利公益。我們亦 建議，被控

觸犯某些兒童色情物品罪行的㆟如果不知道亦沒有任何合理理由懷

疑有關物品，是兒童色情物品，或沒有主動要求得到任何兒童色情

物品，並在得到該物品後已立即嘗試在合理時間內予以銷毀，也可

以提出這些理由作辯護。此外，被告㆟如相信被色情描劃的㆟年滿

16 歲 ， 並 且 沒 有 被 描 劃 為 兒 童 ， 也 可 以 此 作 為 免 責 辯 護 ， 但 他 必

須證明已採取㆒切合理措施確定該㆟的年齡，並確保該㆟不被描劃

為㆒名兒童。

條例草案與條例草案與條例草案與條例草案與《淫褻及不雅物品管制條例》的配合《淫褻及不雅物品管制條例》的配合《淫褻及不雅物品管制條例》的配合《淫褻及不雅物品管制條例》的配合

13 . 此 外 ， 在 重 新 研 究 條 例 草 案 通 過 後 應 該 如 何 實 施 時 ， 我 們

認為條例草案必須與《淫褻及不雅物品管制條例》互相配合。根據

《淫褻及不雅物品管制條例》，淫褻物品嚴禁發布，而不雅物品則

可在符合若干法律規定後，售賣或分發予年滿 18 歲 的㆟。該條例

並無強制規定物品要先行送檢。不過，發布㆟如對物品的分類存有

疑問，可自行將該物品提交淫褻物品審裁處 (審 裁處 )評 定 類別。

14 . 審裁處把送檢物品評定為第 I 類 (既非淫褻也非不雅 )、 第 I I
類 (不雅 )或第 I I I 類 (淫褻 )。由於審裁處依靠審裁員按㆒般社會㆟士

普遍接納的道德標準把物品分類，因此，在條例草案通過後，被列

為第 I 或 I I 類的物品會否被控觸犯條例草案所指罪行，可能出現疑

問。為處理這個問題，我們建議條例草案透過相應的修訂作出適當

的配合，亦即當審裁處認為某物品可能是條例草案所指的兒童色情

物品時，須拒絕予以分類。這樣，審裁處便可以避免處理兒童色情

物品事宜，而歸由法院負責。如果有㆟因為經審裁處列為第 I 或 I I
類的物品，而被控觸犯條例草案所指罪行，他可以此作免責辯護。

這項安排可確保有關㆟士不會因為㆒項按照《淫褻及不雅物品管制

條例》分類並獲准發布的物品，被當局根據條例草案起訴。



6

有關促致兒童製作色情物品或作真㆟色情表演的建議有關促致兒童製作色情物品或作真㆟色情表演的建議有關促致兒童製作色情物品或作真㆟色情表演的建議有關促致兒童製作色情物品或作真㆟色情表演的建議

15 . 在 擬 備 修 訂 條 例 草 案 期 間 ， 當 局 獲 要 求 考 慮 可 否 把 國 際 勞

工組織在㆒九九九年通過的《國際勞工公約第 182 號 》 (第 182 號

公約 )適用於香港特別行政區。

16 . 第 182 號 公 約 是 ㆒ 條 重 要 和 獲 得 廣 泛 批 准 的 國 際 勞 工 公

約。批准這條公約的成員國，都要即時採取有效措施，以禁止和消

除 最 有 害 的 童 工 形 式 。 根 據 第 182 號 公 約 ， “ 兒 童 ” 指 所 有 未 滿

18 歲 的 ㆟ ， 而 “ 最 有 害 的 童 工 形 式 ” 則 包 括 利 用 、 促 致 或 提 供 兒

童製 作 色 情 物 品 或 作 色 情 表 演 。 內 ㆞ 正 考 慮 正 式 批 准 第 182 號 公

約，而當局亦認為該公約可適用於香港特別行政區。

17 . 為遵守第 182 號 公約，我們建議在《刑事 罪行條 例》增訂

條文，禁止利用、促致或提供未滿 18 歲 的㆟製作色情物品或作真

㆟色情表演。在這方面，未滿 16 歲 的兒童較易受到傷害，他們未

必有能力獨立㆞作出決定，並給予知情的同意。我們因此認為，那

些未滿 16 歲的兒童應比那些年滿 16 歲但未滿 18 歲 (以 ㆘ 簡稱為

“ 16 至 18 歲 ” )的㆟得到較多保護，因此 建議就涉及兒童的色情

描劃，界定兩層定義。

18 . ㆒方面，利用、促致或提供未滿 16 歲的兒童參與符合㆖文

第 10 段建議界定的“色情描劃”的色情物品製作或色情表演，即

屬違法。另方面，利用、促致或提供 16 至 18 歲的㆟製作色情物品

或作色情表演，而該物品或表演對該㆟作㆘列描劃，即屬違法︰

( a ) 以 視 像 方 式 描 劃 該 ㆟ 參 與 或 看 似 參 與 明 顯 的 涉 及 性 的

行為；或

(b ) 為 涉 及 性 的 目 的 對 該 ㆟ 作 視 像 描 劃 ， 而 所 突 出 刻 劃

是 該 ㆟ 的 生 殖 器 官 或 肛 門 範 圍 或 (如 該 ㆟ 是 女 性 )該 ㆟

的胸部。

19 . ㆖述兩層定義，把禁止促致未滿 16 歲 和 16 至 18 歲 的 兒童

參與色情活動的範圍作出區分。鑑於有必要加強對未滿 16 歲 兒 童

的保護，我們認為這種區分是恰當和必需的。

20 . 我們並建議，任何㆟如被控利用或促致 16 至 18 歲 的 ㆟製

作 色 情 物 品 或 作 真 ㆟ 色 情 表 演 ， 但 被 色 情 描 劃 的 ㆟ 同 意 如 此 被 利

用，以及有關色情物品純粹供被描劃者與被告㆟私㆟使用，或有關

真㆟表演的觀眾只有被告㆟㆒㆟，則被告㆟可以提出這些理由作辯

護。由於與異性發生性關係的合法年齡為 16 歲 ，這項建議可確保

有關㆟士之間的私㆟性生活不會列入條例的規管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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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 不 過 ， 我 們 不 會 為 ㆖ 述 與 促 致 有 關 的 各 罪 行 訂 立 免 責 辯 護

條款，讓被告㆟可以提出藝術價值，真正教育、科學或醫學目的，

有利公益或相信被描劃的㆟年滿 16 歲等理由作辯護，因為被告㆟

在利用、促致和提供㆒名兒童時，兒童被直接利用，而被告㆟是會

與該名兒童有實際接觸，可以確定該名兒童的年齡，並且他是直接

非法利用該名兒童的㆟。如此利用㆒名兒童，與其他涉及兒童的性

罪行類同，在很多情況㆘，嚴重程度更不遑多讓。

有關涉及兒童的性旅遊活動的建議有關涉及兒童的性旅遊活動的建議有關涉及兒童的性旅遊活動的建議有關涉及兒童的性旅遊活動的建議

22 . 我們建議把《刑事罪行條例》㆗ 24 條涉及性罪行的條文的

適 用 範 圍 擴 大 至 在 香 港 以 外 作 出 的 行 為 。 有 關 條 文 的 詳 情 見 附 件

B。 換 言 之 ， 這 些 條 文 將 獲 賦 予 域 外 法 律 效 力 。 目 前 ， 這 些 條 文 有

14 條適用於任何年齡的受害者，㆕條適用於未滿 21 歲 的 受害者。

我們建議，域外法律效力應只適用於這 18 條條文涵蓋的受害者為

未滿 16 歲㆟士的個案。在其餘六條條文當㆗，分別有㆕條和兩條

適用於 16 歲和未滿 13 歲的受害者。我們並不建議更改這六條條文

的適用年齡界限。

23 . 我 們並建 議，只 要以㆘ ( a )至 (c )分 段所 述 的 ㆟ 和 法 團 是 在香

港 以 外 ㆞ 方 發 生 的 有 關 犯 罪 行 為 的 犯 罪 者 ， 或 以 ㆘ ( a )分 段 所 述 的

㆟是在香港以外㆞方發生的有關犯罪行為的受害者，域外法律效力

都會對他們適用︰

( a ) 香港永久性居民或通常在香港居住的㆟；

(b ) 在香港成立或註冊的法㆟團體；或

( c ) 以 香 港 為 主 要 營 業 ㆞ 點 的 團 體 ， 不 論 是 法 團 或 非 法 團

團體。

24 . 此 外 ， 我 們 建 議 ， 安 排 或 宣 傳 兒 童 色 情 旅 遊 活 動 ， 均 應 列

為罪行。範圍包括透過互聯網、其他 電子傳送方法或其他途徑傳送

這類信息。

25 . 我 們 建 議 ， 任 何 ㆟ 如 被 控 觸 犯 條 例 草 案 所 指 在 海 外 發 生 的

性罪行，但與受害者有有效的婚姻關係，並獲受害㆟同意進行有關

行為，可作免責辯護。此外，我們建議，被控發布兒童色情旅遊活

動廣告的㆟，如果沒有任何合理理由懷疑該廣告屬於這類廣告，可

以提出這個理由作辯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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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例草案條例草案條例草案條例草案

26 . 條例草案的主要條文如㆘︰

( a )  第第第第 3 條條條條訂立各種有關兒童色情物品的罪行，其最高刑

罰列於㆘表：

最高刑罰最高刑罰最高刑罰最高刑罰
建議罪行建議罪行建議罪行建議罪行

公訴程序定罪公訴程序定罪公訴程序定罪公訴程序定罪 簡易程序定罪簡易程序定罪簡易程序定罪簡易程序定罪

印刷、製作、生產、

複製、複印、進口或

出口兒童色情物品

8 年及 200 萬元 3 年及 100 萬元

發布兒童色情物品 8 年及 200 萬元 3 年及 100 萬元

宣傳兒童色情物品 8 年及 200 萬元 3 年及 100 萬元

管有兒童色情物品 5 年及 100 萬元 2 年及 50 萬元

(b ) 第第第第 4 條條條條訂明多項可就根據條例草案提出的控罪用作免

責辯護的理由。這些理由載於㆖文第 12 段 。

( c ) 第第第第 5 條條條條至 13 條條條條是有關搜查、檢取、沒收、和移去或抹

除兒童色情物品的執法條文。

對對對對《刑事罪行條例》的修訂《刑事罪行條例》的修訂《刑事罪行條例》的修訂《刑事罪行條例》的修訂

(d ) 第第第第 14 條條條條 對 《 刑 事 罪 行 條 例 》 （ 第 200 章 ） 增 訂 第

138A 條，把利用、促致或提供未滿 18 歲的㆟，以製

作 色 情 物 品 或 作 真 ㆟ 色 情 表 演 列 為 罪 行 ， 其 最 高 刑 罰

列於㆘表：

受害㆟年齡受害㆟年齡受害㆟年齡受害㆟年齡 罰款罰款罰款罰款 監禁監禁監禁監禁

未滿 16 歲 300 萬元 10 年

16 至 18 歲 100 萬元 5 年

此條並訂明於㆖文第 20 段闡述的免責辯護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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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 ) 第第第第 16 條條條條 對 《 刑 事 罪 行 條 例 》 （ 第 200 章 ） 增 訂 第

153P， 153Q 及 153R 的新條文：

( i ) 第 153P 條訂明，在有關被告或兒童與香港有關係

的情況㆘，把 24 項侵犯兒童的性罪行（列於《刑

事罪行條例》的新附表 2）的適用範圍擴大至在香

港 以 外 作 出 的 作 為 ； 並 為 該 等 罪 行 定 出 如 ㆖ 文 第

25 段所闡述的免責辯護。

( i i ) 第 153Q 條把安排作出該類作為或發布有關該等安

排 的廣告 宣 傳 列 為 罪 行 ， 最 高 罰 款 為 300 萬 元 及

監禁 10 年；並為該罪行定出如㆖文第 25 段 所闡

述的免責辯護。

( i i i )第 153R 條訂明對附表 2 的修訂。

第第第第 18 條條條條增訂新的附表 2，列明有關的性罪行條文。

( f ) 第第第第 19 條條條條至 26 條條條條是對其他條例的相應修訂，其主要目

的如㆘：

( i ) 讓 兒 童 可 以 透 過 電 視 直 播 ， 就 條 例 草 案 訂 明 的 某

些 罪 行 提 供 證 據 ； 以 及 使 其 他 特 別 程 序 適 用 於 該

等罪行；

( i i ) 禁 止 曾 因 為 干 犯 條 例 草 案 訂 明 的 某 些 罪 行 而 被 定

罪的㆟，擔任幼兒托管㆟或註冊社會工作者；

( i i i )規 定 淫 褻 物 品 審 裁 處 在 認 為 某 物 品 可 能 是 兒 童 色

情物品時，須拒絕為該物品評定類別；

( iv ) 清 楚 指 出 監 管 釋 囚 計 劃 所 適 用 的 性 罪 行 ， 同 時 涵

蓋條例草案所指，於香港境外觸犯的性罪行。

27 . 《 刑 事 罪 行 條 例 》 ㆗ 須 予 修 訂 的 現 有 條 文 ， 載 於 附 件 C。

相關法例㆗須作出相應修訂的現有條文，則載於附件 D。

公眾諮詢公眾諮詢公眾諮詢公眾諮詢

28 . 我們曾在㆒九九八年十㆒月及㆒九九九年㆓月，向 80 多個

機構，包括社會福利機構、青年組織、關注團體，以及資訊科技、

傳播和法律界團體，進行了兩輪公眾諮詢。這些團體都原則㆖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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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建議。先前的條例草案刊登後，香港律師會、香港大律師公會

和立法會法律顧問對條例草案提出了進㆒步意見。我們已審慎考慮

這些意見，並適當㆞修訂了立法建議。

29 . 在 ㆓ 零 零 ㆒ 年 十 ㆒ 月 ， 我 們 就 修 訂 的 建 議 進 行 新 ㆒ 輪 的 公

眾諮詢。我們收到的大多數意見都普遍支持這些建議，不過，對於

“兒童色情物品”定義的涵蓋範圍及是否清晰，以及以藝術價值或

真正家庭目的應否列為辯護理由等問題，則意見紛紜。我們並曾在

㆓零零㆒年十㆓月六日諮詢保安事務委員會。議員普遍支持這些建

議㆗，給予兒童更大保障的原則和精神，同時，他們關注到㆒些問

題，包括執法㆖的困難、法定免責辯護條款、 “看 似 未滿 16 歲 ”的
概念，以及對未滿 16 歲和 16 至 18 歲的㆟作出不同處理的建議。

當局就這些問題作出解釋後，議員同意待條例草案提交立法會後再

詳加研究。

與與與與《基本法》的關係《基本法》的關係《基本法》的關係《基本法》的關係

30 . 律 政 司 認 為 條 例 草 案 與 《 基 本 法 》 ㆗ 與 ㆟ 權 無 關 的 條 文 並

無牴觸。

與㆟權的關係與㆟權的關係與㆟權的關係與㆟權的關係

31 . 律政司認為條例草案符合《基本法》㆗有關㆟權的條文。

法例的約束力法例的約束力法例的約束力法例的約束力

32 . 條例草案並無明確的關乎約束力條文，亦不會影響《刑 事

罪行條例》現有條文的約束力。

對財政和㆟手的影響對財政和㆟手的影響對財政和㆟手的影響對財政和㆟手的影響

33 . 警 務 處 的 保 護 兒 童 政 策 組 會 統 籌 各 警 區 的 現 有 資 源 ， 執 行

通過後的法例，科技罪案調查組則在有需要時參與對付網㆖的兒童

色情物品。香港海關也會執行通過後的法例。關於涉及兒童色情旅

遊活動的案件，估計為數不多。整體而言，條例草案訂定的手令制

度和新罪行會增加司法機構的工作量。各有關部門將會以現有資源

應付條例草案所帶來的各種額外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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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程序時間表立法程序時間表立法程序時間表立法程序時間表

34 . 立法程序時間表會如㆘－

刊登憲報 ㆓零零㆓年㆒月十㆒日

首讀和開始㆓讀辯論 ㆓零零㆓年㆒月㆓十㆔日

恢復㆓讀辯論、委員會

審議階段和㆔讀

另行通知

宣傳安排宣傳安排宣傳安排宣傳安排

35 . 我們會在㆓零零㆓年㆒月八日發出新聞稿，以及安排發 言

㆟解答傳媒查詢。

查詢查詢查詢查詢

36 . 如對本參考資料摘要有任何查詢，歡迎與保安局助理局 長

陳㆝柱先生 (電話︰ 2810  2068)聯絡。

保安局

㆓零零㆓年㆒月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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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次 頁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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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以製作色情物品或作真人

色情表演 12

15. 以控罪以外的罪名定罪 14

16. 加入副標題及條文

某些在香港以外地方對兒童犯某些在香港以外地方對兒童犯某些在香港以外地方對兒童犯某些在香港以外地方對兒童犯

的性罪行的性罪行的性罪行的性罪行；相關安排及宣傳；相關安排及宣傳；相關安排及宣傳；相關安排及宣傳

153P. 附表 2 所列性罪行條文的域外

法律效力 14

153Q. 與在香港以外地方對兒童作出

違反附表 2 所列條文的作為

有關的安排或宣傳 16

153R. 附表 2 的修訂 16

17. 被控人可被定罪的其他罪名 16

18. 加入附表 2

附表 2 具有域外法律效力的性罪

行條文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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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相應修訂相應修訂相應修訂相應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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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義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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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被禁止人士”的涵義有關的罪行 19

21.

《香港海關條例》《香港海關條例》《香港海關條例》《香港海關條例》

第 17 及 17A 條內提述的條例 20

22.

《淫褻及不雅物品管制條例》《淫褻及不雅物品管制條例》《淫褻及不雅物品管制條例》《淫褻及不雅物品管制條例》

審判權 21

23. 關於司法常務官發出公告的規定 21

24. 審裁處的專有審判權 21

25.

《監《監《監《監管釋囚規例》管釋囚規例》管釋囚規例》管釋囚規例》

指明罪行 22

《社會工作《社會工作《社會工作《社會工作 註冊條例》註冊條例》註冊條例》註冊條例》

26. 令某人不能擔任或不能繼續擔任

註冊社會工作 的罪行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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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條例草案

旨在

禁止兒童色情物品的生產、管有和發布；修訂《刑事罪行條例》，以禁止

利用、促致或提供未滿 18 歲的人以製作色情物品或作真人色情表

演，擴大該條例某些性罪行條文的適用範圍，使其擴及在香港以外

地方對兒童作出的作為，並禁止作出關於該等作為的安排和禁止該

等安排的廣告宣傳；以及就相關目的訂定條文。

由立法會制定。

1.1.1.1. 簡稱及生效日期簡稱及生效日期簡稱及生效日期簡稱及生效日期

(1) 本條例可引稱為《防止兒童色情物品條例》。

(2) 本條例自保安局局長以憲報公告指定的日期起實施。

2.2.2.2. 釋義釋義釋義釋義

(1) 在本條例中，除文意另有所指外  —

“分發” (distribute)包括透過任何電子傳遞方式令訊息、資料或數據可

供取用；

“色情描劃” (pornographic depiction)指  —

(a) 描劃某人參與或看似參與明顯的涉及性的行為的視像

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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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以涉及性的方式或在涉及性的情境中，描劃某人的生

殖器官或肛門範圍或女性的胸部的視像描劃，

但為免生疑問，任何為真正家庭目的而作的描劃並不僅因描劃 (b)

段提述的任何身體部分而包括在該段的範圍內；

“協助人員” (assisting officer)指根據第 5(2)條被召請協助獲授權人

員的香港海關人員或警務人員；

“兒童” (child)指未滿 16 歲的人；

“兒童色情物品” (child pornography)指  —

(a) 對兒童或看似兒童的人作色情描劃的照片、影片、電

腦產生的影像或其他視像描劃，不論它是以電子或任

何其他方式製作或產生，亦不論它是否對真人而作的

描劃，也不論它是否經過修改；或

(b) 收納 (a)段提述的照片、影片、影像或描劃的任何東

西，

並包括以任何方式貯存並能轉為 (a)段提述的照片、影片、影像或

描劃的資料或數據，以及包含上述資料或數據的任何東西；

“定畫影片” (still film)指錄有可供以後放映的非活動視覺影像的幻燈

片或一組幻燈片，包括影片中的單格畫面；

“照片” (photograph)包括照片的底片及正片；

“影片” (film)指  ─

(a) 任何電影片，包括附隨該影片的聲帶；

(b) 任何錄影帶或雷射碟，包括附隨該錄影帶或雷射碟的

聲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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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任何定畫影片，包括附隨該影片的聲帶；

(d) 錄有可供以後放映活動視覺影像的任何其他紀錄，包

括附隨該紀錄的聲帶；

(e) (a)、 (b)、 (c)及 (d)段所提述的影片的任何組合；或

(f) (a)、 (b)、 (c)、 (d)或 (e)段所提述的影片的節段或

部分；

“獲授權人員” (authorized officer)指獲根據第 5 條發出的手令授權的

人。

(2) 就本條例而言，如任何人不論是否為了得到任何形式的報酬

而  —

(a) 將兒童色情物品分發、轉傳、出售、出租、交給或出

借予另一人；或

(b) 將兒童色情物品向另一人或為另一人放映、播放或投

影，

該人即屬發布兒童色情物品。

(3) 任何兒童色情物品如在以下地方被展示或被展示以致可從以

下地方看見  —

(a) 任何公眾街道、公眾碼頭或公園；或

(b) 公眾人士 (憑繳費或其他方式 )可進入或獲准進入的任

何地方，

則就本條例而言，該物品須視為被公開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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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3.3. 關於兒童色情物品的罪行關於兒童色情物品的罪行關於兒童色情物品的罪行關於兒童色情物品的罪行

(1) 任何人印刷、製作、生產、複製、複印、進口或出口兒童色

情物品，即屬犯罪  —

(a) 一經循公訴程序定罪，可處罰款 $2,000,000 及監禁 8

年；或

(b) 一經循簡易程序定罪，可處罰款 $1,000,000 及監禁 3

年。

(2) 任何人發布兒童色情物品，即屬犯罪  —

(a) 一經循公訴程序定罪，可處罰款 $2,000,000 及監禁 8

年；或

(b) 一經循簡易程序定罪，可處罰款 $1,000,000 及監禁 3

年。

(3) 任何人管有兒童色情物品 (除非在該兒童色情物品中他是唯

一的色情描劃對象 )，即屬犯罪  —

(a) 一經循公訴程序定罪，可處罰款 $1,000,000 及監禁 5

年；或

(b) 一經循簡易程序定罪，可處罰款 $500,000 及監禁 2

年。

(4) 任何人發布或安排發布廣告宣傳品，而該廣告宣傳品所傳遞

的信息是某人發布、已經發布或有意發布兒童色情物品或該廣告宣傳品相

當可能會被理解為傳遞該項信息，即屬犯罪  —

(a) 一經循公訴程序定罪，可處罰款 $2,000,000 及監禁 8

年；或

(b) 一經循簡易程序定罪，可處罰款 $1,000,000 及監禁 3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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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4.4. 免責辯護免責辯護免責辯護免責辯護

(1) 被控犯第 3 條所訂罪行的被告人，如證明以下情況，可以此

作為免責辯護  —

(a) 被指稱構成兒童色情物品的描劃具有藝術價值；

(b) 被告人是為真正的教育、科學或醫學的目的而作出控

罪所針對的作為的；

(c) 控罪所針對的作為在其他方面有利公益，亦不超越有

利公益的範圍；或

(d) 在被告人是被控管有兒童色情物品的情況下  —

　 (i) 被告人是為真正的教育、科學或醫學的目的

而管有該兒童色情物品的；或

 (ii) 被告人管有該兒童色情物品一事在其他方面

有利公益，亦不超越有利公益的範圍。

(2) 被控犯第 3 條所訂罪行的被告人，如證明他沒有親自看過有

關的兒童色情物品，且不知道亦沒有任何合理因由懷疑該物品是兒童色情

物品，可以此作為免責辯護。

(3) 在不損害第 (2)款的原則下，被控犯第 3(3)條所訂罪行的被

告人，如證明他並無要求取得兒童色情物品以及該物品歸由他管有後他即

盡力在合理時間內銷毀該物品，可以此作為免責辯護。

(4) 在不損害第 (2)款的原則下，被控犯第 3 條所訂罪行的被告

人，如證明被指稱構成兒童色情物品的東西根據《淫褻及不雅物品管制條

例》 (第 390 章 )經評定為第 I 或第 II 類物品，或證明在指稱為犯該罪行

的時間，該東西經如此評定為第 I 或第 II 類物品，可以此作為免責辯

護。

(5) 被控犯第 3 條所訂罪行的被告人，如證明以下情況，可以此

作為免責辯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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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被告人基於合理理由相信在有關的兒童色情物品中屬

色情描劃對象的人在被描劃時不是兒童，並相信該人

當時並非被描劃為兒童；

(b) 被告人已採取一切合理步驟以確定該人的年齡；及

(c) 在被告人能夠以任何方式影響如何描劃該人的範圍

內，被告人已採取一切合理步驟以確保該人並非被描

劃為兒童。

5.5.5.5. 根據手令而進入根據手令而進入根據手令而進入根據手令而進入、搜查及檢取、搜查及檢取、搜查及檢取、搜查及檢取

(1) 裁判官接獲任何警務人員或香港海關人員藉經宣誓而作的告

發而提出的申請後，如信納有合理理由懷疑在任何處所、地點、船隻、飛

機或車輛之內或之上，有  —

(a) 某些東西，而有人曾經或正在或即將就該東西犯第 3

條所訂罪行；或

(b) 屬於或包含犯該罪行的證據的東西，

則裁判官可發出手令，授權任何警務人員或香港海關人員進入或登上該處

所、地點、船隻、飛機或車輛，以搜尋、檢取、帶走及扣留該東西。

(2) 獲授權人員  —

(a) 如屬警務人員，可召請任何香港海關人員；或

(b) 如屬香港海關人員，可召請任何警務人員，

協助他行使本條賦予的權力。

(3) 獲授權人員或協助人員可在日間或夜間任何時間  —

(a) 進入及搜查手令內指名的任何處所或地點；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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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截停、登上及搜查手令內指名的任何船隻、飛機或車

輛。

(4) 獲授權人員或協助人員可檢取、帶走及扣留符合下述情況的

東西  —

(a) 他有合理理由懷疑有人曾經或正在或即將就該東西犯

第 3 條所訂罪行；及

(b) 他有合理理由懷疑該東西屬於或包含犯該罪行的證

據。

(5) 在本條中  —

“飛機” (aircraft)不包括軍用飛機；

“船隻” (vessel)不包括軍用船艦或具有軍用船艦地位的船隻。

6.6.6.6. 持有手令人員的附帶權力持有手令人員的附帶權力持有手令人員的附帶權力持有手令人員的附帶權力

獲授權人員或協助人員根據手令行使權力時，可  —

(a) 使用合理所需的武力，以進入他有權進入及搜查的任

何處所或地點；

(b) 使用合理所需的武力，以截停、登上及搜查他有權截

停、登上及搜查的任何船隻、飛機或車輛；

(c) 使用合理所需的武力，以驅逐妨礙他行使該等權力的

任何人或移開妨礙他行使該等權力的任何東西；

(d) 將在他有權進入或登上及搜查的處所、地點、船隻、

飛機或車輛之內或之上發現的任何人扣留，直至搜查

完畢為止；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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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阻止任何人接近、登上或離開他有權登上及搜查的任

何船隻、飛機或車輛，直至搜查完畢為止。

7.7.7.7. 警務人員警務人員警務人員警務人員或或或或香港海關人員的檢取行動香港海關人員的檢取行動香港海關人員的檢取行動香港海關人員的檢取行動

除根據第 5 條可行使的權力外，任何警務人員或香港海關人員可檢

取、帶走及扣留符合下述情況的在公眾地方的東西  —

(a) 他有合理理由懷疑有人曾經或正在或即將就該東西犯

第 3 條所訂罪行；及

(b) 他有合理理由懷疑該東西屬於或包含犯該罪行的證

據。

8.8.8.8. 妨礙行為妨礙行為妨礙行為妨礙行為

(1) 任何人  —

(a) 妨礙獲授權人員或協助人員行使本條例 (第 7 條除外 )

所賦予的權力；或

(b) 沒有遵從獲授權人員或協助人員於執行手令時作出的

合理規定、指示或要求，

即屬犯罪，一經定罪，可處第 5 級罰款及監禁 6 個月。

(2) 任何人妨礙任何警務人員或香港海關人員行使第 7 條所賦予

的權力，即屬犯罪，一經定罪，可處第 3 級罰款及監禁 6 個月。

9.9.9.9. 可予沒收的規定可予沒收的規定可予沒收的規定可予沒收的規定

(1) 以下東西可按照本條例予以沒收  —

(a) 任何已歸警方或香港海關管有的兒童色情物品；



11

(b) 任何  —

　 (i) 用以放映、播放或投影兒童色情物品的機器

或器具；或

 (ii) 為犯第 3(1)條所訂罪行而使用的機器、電

版、工具、用具、攝影軟片或物料；

(c) 任何根據第 5 或 7 條被檢取、帶走或扣留的東西。

(2) 第 (1)(b)款不適用於公職人員在執行其職責時所使用的任何

東西。

10.10.10.10. 沒收令及有關指示沒收令及有關指示沒收令及有關指示沒收令及有關指示

(1) 除第 (2)款另有規定外，並在符合第 11 條的規定下，凡公職

人員向裁判官作出沒收令的申請，而在裁判官席前的東西是根據第 9 條可

予沒收的，則裁判官可命令將之沒收。

(2) 被控犯第 3 條所訂罪行的人  —

(a) 如已確立第 4 條所訂的免責辯護，則不得根據第 (1)

款就與該控罪有關但不屬兒童色情物品的東西作出沒

收令；或

(b) 如已確立第 4(1)或 (4)條所訂的免責辯護，則不得根

據第 (1)款就與該控罪有關並屬兒童色情物品的東西

作出沒收令。

(3) 即使沒有人在與某東西有關連的情況下被裁定犯任何罪行，

裁判官仍可根據第 (1)款作出沒收該東西的沒收令。

(4) 根據第 (1)款被命令沒收的東西，須以裁判官指示的方式處

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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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1.11.11. 與沒收有關的程序與沒收有關的程序與沒收有關的程序與沒收有關的程序

(1) 除第 (3)及 (4)款另有規定外，裁判官根據第 10 條命令沒收

任何東西之前，須向以下的人發出傳票  —

(a) 該東西遭檢取所在的任何處所或地點的佔用人，如所

在之處為攤檔，則向攤檔的擁有人或佔用人發出；

(b) 遭檢取的東西的擁有人，

傳召該人於傳票上指明的日期出庭，提出不應沒收該東西的因由。

(2) 除第 (1)款所述的人外，其他人如屬任何遭檢取的東西的生

產人或製造商或該東西遭檢取前落入其手中的人，或屬享有任何遭檢取的

東西的權益的人，均可於傳票上指明的日期在裁判官席前出庭，提出不應

沒收該東西的因由。

(3) 如裁判官信納第 (1)款所指明的任何人基於任何理由而不能

尋獲或身分不能確定，可無需發出傳票予該人。

(4) 根據第 (1)款發出的傳票如基於任何理由未有送達，而裁判

官信納已作出一切合理的努力以將傳票送達傳票所指名的人，則即使該傳

票未有送達，而傳票所指名的人亦沒有機會提出不應沒收有關東西的因

由，裁判官仍可根據第 10 條作出沒收令。

(5) 就任何東西作出的沒收令適用於整件東西，但如裁判官認為

有特別理由發出其他指示，則屬例外。

12.12.12.12. 兒童色情物品的移去或抹除兒童色情物品的移去或抹除兒童色情物品的移去或抹除兒童色情物品的移去或抹除

(1) 裁判官接獲由公職人員作出的申請後，如信納任何建築物或

其他構築物上有任何兒童色情物品被公開展示，可命令該建築物或構築物

的擁有人或佔用人移去或抹除該物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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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如根據第 (1)款作出的命令所針對的人，沒有於該命令中指

明的時間內遵從該命令，或如該命令沒有指明時間，而該人沒有於合理時

間內遵從該命令，則裁判官在接獲公職人員的申請後可發出手令，授權警

務人員在任何必需的協助下，進入有關處所或地點，並於必要時破門或強

行進入該處所或地點，以執行該命令。

(3) 警務人員根據第 (1)款執行命令時，具有警務人員根據第 5

條執行手令時所具有的一切權力，包括第 6 條所述的權力。

(4) 警務處處長可向裁判官申請發出命令，下令根據第 (1)款作

出的命令所針對而又沒有遵從該命令的人，須繳付警務人員因根據本條執

行該命令而合理招致的開支，而裁判官可發出繳付該等開支的命令。

13.13.13.13. 與移去或抹除有關的程序與移去或抹除有關的程序與移去或抹除有關的程序與移去或抹除有關的程序

(1) 裁判官根據第 12 條作出移去或抹除兒童色情物品的命令之

前，除非信納該條所述建築物或其他構築物的擁有人或佔用人基於任何理

由而不能尋獲或身分不能確定，否則須向該人發出傳票，傳召該人於傳票

上指明的日期出庭，提出不應作出移去或抹除該兒童色情物品的命令的因

由。

(2) 除第 (1)款所述的人外，其他人如屬第 12(1)條所述兒童色情

物品的擁有人、生產人或製造商，亦可在傳票上指明的日期在裁判官席前

出庭，提出不應作出命令移去或抹除該兒童色情物品的因由。

(3) 第 11(4)及 (5)條就根據第 12 條作出的移去或抹除兒童色情

物品的命令而適用，一如第 11(4)及 (5)條就根據第 10 條作出的沒收令而

適用。

對對對對《刑事罪行條例》的修訂《刑事罪行條例》的修訂《刑事罪行條例》的修訂《刑事罪行條例》的修訂

14.14.14.14. 加入條文加入條文加入條文加入條文

《刑事罪行條例》 (第 200 章 )現予修訂，加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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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38A.138A.138A.138A. 利用利用利用利用、促致或提供未滿、促致或提供未滿、促致或提供未滿、促致或提供未滿 18181818 歲的人以製作歲的人以製作歲的人以製作歲的人以製作

色情物品或作真人色情表演色情物品或作真人色情表演色情物品或作真人色情表演色情物品或作真人色情表演

(1) 任何人利用、促致或提供未滿 18 歲的另一人以製作

色情物品或作真人色情表演，而該另一人是或將會是該物品或表演

中的色情描劃對象，即屬犯罪，一經循公訴程序定罪  —

(a) 在該罪行是就未滿 16 歲的人犯的情況下，可

處罰款 $3,000,000 及監禁 10 年；

(b) 在該罪行是就年滿 16 歲但未滿 18 歲的人犯的

情況下，可處罰款 $1,000,000 及監禁 5 年。

(2) 被控利用或促致年滿 16 歲但未滿 18 歲的人以製作色

情物品的被告人，如證明以下情況，可以此作為免責辯護  —

(a) 在指稱的罪行發生時，屬色情描劃對象以製作

色情物品的人同意被如此描劃；及

(b) 所製作的色情物品只供被告人及該被描劃的人

作私人用途。

(3) 被控利用或促致年滿 16 歲但未滿 18 歲的人以作真人

色情表演的被告人，如證明以下情況，可以此作為免責辯護  —

(a) 在指稱的罪行發生時，屬色情描劃對象以作該

表演的人同意被如此描劃；及

(b) 只有被告人一人觀看該表演。

(4) 為施行本條，色情描劃  —

(a) 就未滿 16 歲的人而言，指  —

  (i) 以視像方式描劃該人參與或看似參與

明顯的涉及性的行為；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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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i) 以涉及性的方式或在涉及性的情境

中，對該人的生殖器官或肛門範圍或

(如該人是女性 )該人的胸部作視像描

劃，

但為免生疑問，任何為真正家庭目的而作的描

劃並不僅因描劃第 (ii)節提述的任何身體部份

而包括在該段的範圍內；

(b) 就年滿 16 歲但未滿 18 歲的人而言，指  —

  (i) 以視像方式描劃該人參與或看似參與

明顯的涉及性的行為；或

 (ii) 為涉及性的目的對該人作視像描劃，

而所突出刻劃 是該人的生殖器官或

肛門範圍或 (如該人是女性 )該人的胸

部。

(5) 在本條中  —

“色情物品” (pornography)指  —

(a) 對某人作色情描劃的照片、影片、電腦產生的影像或

其他視像描劃，不論它是以電子或任何其他方式製作

或產生，亦不論它是否對真人而作的描劃，也不論它

是否經過修改；或

(b) 收納 (a)段提述的照片、影片、影像或描劃的任何東

西，

並包括以任何方式貯存並能轉為 (a)段提述的照片、影片、影像或

描劃的資料或數據，以及包含上述資料或數據的任何東西；

“真人色情表演” (live pornographic performance)包括對某人作色情

描劃的任何戲劇、節目、展覽、表演、娛樂、演出、陳列或其他種

類的表演。”。



16

15.15.15.15. 以控罪以外的罪名定罪以控罪以外的罪名定罪以控罪以外的罪名定罪以控罪以外的罪名定罪

第 149(1)條現予修訂，廢除兩度出現的“附表”而代以“附表

1”。

16.16.16.16. 加入副標題及條文加入副標題及條文加入副標題及條文加入副標題及條文

在緊接第 153O 條之後加入  —

“某些在香港以外地方對兒童犯的某些在香港以外地方對兒童犯的某些在香港以外地方對兒童犯的某些在香港以外地方對兒童犯的

性罪行性罪行性罪行性罪行；相關安排及宣傳；相關安排及宣傳；相關安排及宣傳；相關安排及宣傳

111155553P3P3P3P.... 附表附表附表附表 2222 所列性罪行條文的域外法律效力所列性罪行條文的域外法律效力所列性罪行條文的域外法律效力所列性罪行條文的域外法律效力

(1) 凡  —

(a) 任何  —

  (i) 身為香港永久性居民或通常居於香港

的人；

 (ii) 在香港成立或註冊的法人團體；或

(iii) 不論是法團抑或不是法團的在香港有

業務地點團體，

在香港以外地方作出任何作為；而

(b) 該作為  —

  (i) 假若是在香港作出即構成附表 2 指明

的任何條文所訂罪行；及

 (ii) 是就未滿 16 歲的人或 (如屬第 123 或

140 條所訂罪行 )未滿 13 歲的人而作

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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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人或該團體即屬犯該罪行。

(2) 凡任何人或任何不論是法團抑或不是法團的團體在香

港以外地方作出任何作為，而該作為  —

(a) 假若是在香港作出即構成附表 2 指明的任何條

文所訂罪行；及

(b) 是就身為香港永久性居民或通常居於香港

且  —

  (i) 未滿 16 歲的人；或

 (ii) (如屬第 123 或 140 條所訂罪行 )未滿

13 歲的人，

而作出的，該人或該團體即屬犯該罪行。

(3) 被控就某人犯某項憑藉第 (1)或 (2)款而構成的罪行的

被告人，如證明以下情況，可以此作為免責辯護  —

(a) 在控罪所針對的作為 (“有關作為” )作出時，

根據以下地方的法律，被告人與該人之間存在

有效或獲承認為有效的婚姻  —

  (i) 舉行婚禮的地方；

 (ii) 作出有關作為的所在地方；或

(iii) 被告人的住所或居籍的所在地方；

(b) 在舉行婚禮時，該婚姻是真實的；及

(c) 在有關作為針對該人作出時，該人同意該作

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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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3Q153Q153Q153Q.... 與在香港以外地方對兒童作出違反附表與在香港以外地方對兒童作出違反附表與在香港以外地方對兒童作出違反附表與在香港以外地方對兒童作出違反附表 2222

所列條文的作為有關的安排或宣傳所列條文的作為有關的安排或宣傳所列條文的作為有關的安排或宣傳所列條文的作為有關的安排或宣傳

(1) 任何人如為了使其本人或另一人就未滿 16 歲的人作

出某作為而作出安排 (不論安排是全部抑或部分在香港作出的 )，而

該作為假若是在香港作出即構成附表 2 指明的任何條文所訂罪行

的，則該人即屬犯罪，一經循公訴程序定罪，可處罰款 $3,000,000

及監禁 10 年。

(2) 任何人發布、分發或公開展示，或導致或准許發布、

分發或公開展示宣傳第 (1)款所提述的安排的廣告宣傳品，即屬犯

罪，一經循公訴程序定罪，可處罰款 $3,000,000 及監禁 10 年。

(3) 就第 (2)款而言，“分發” (distribute)包括透過任

何電子傳遞方式令訊息、資料或數據可供取用。

(4) 被控犯第 (2)款所訂罪行的被告人，如證明他沒有親

自看過有關的廣告宣傳品，且不知道亦無任何合理因由懷疑該廣告

宣傳品是該款所述及的廣告宣傳品，即可以此作為免責辯護。

153R153R153R153R.... 附表附表附表附表 2222 的修訂的修訂的修訂的修訂

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可在獲得立法會同意後，藉於憲報刊

登的命令修訂附表 2。”。

17.17.17.17. 被控人可被定罪的其他罪名被控人可被定罪的其他罪名被控人可被定罪的其他罪名被控人可被定罪的其他罪名

附表現重編為附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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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18.18.18. 加入附表加入附表加入附表加入附表 2222

現加入  —

“附表 2 [第 153P、153Q 及

153R 條 ]

具有域外法律效力的性罪行條文

條次 罪名類別

118 強姦

118A 未經同意下作出的肛交

118B 意圖作出肛交而襲擊

118C 由 21 歲以下男子作出或與 21

歲以下男子作出同性肛交

118D 與 21 歲以下女童作出肛交

118F 非私下作出的同性肛交

118G 促致他人作出同性肛交

118H 由 21 歲以下男子作出或與 21

歲以下男子作出嚴重猥褻作

為

118J 男子與男子非私下作出的嚴重

猥褻作為

118K 促致男子與男子作出嚴重猥褻

作為

119 以威脅促致他人作非法的性行

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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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 以虛假藉口促致他人作非法的

性行為

121 施用藥物以獲得或便利作非法

的性行為

122 猥褻侵犯

123 與年齡在 13 歲以下的女童性交

124 與年齡在 16 歲以下的女童性交

126 拐帶年齡在 16 歲以下的未婚女

童

130 控制他人而目的在於使他與人

非法性交或賣淫

132 促致年齡在 21 歲以下的女童與

人非法性交

134 禁錮他人為使他與人性交或禁

錮他人於賣淫場所

135 導致或鼓勵 16 歲以下女童或男

童賣淫；導致或鼓勵他人與

其性交或向其猥褻侵犯

140 准許年齡在 13 歲以下的女童或

男童經常前往或置身於處所

或船隻以與人性交

141 准許青年經常前往或置身於處

所或船隻以作出性交、賣淫

、肛交或同性性行為

146 向年齡在 16 歲以下的兒童作出

猥褻作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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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應修訂相應修訂相應修訂相應修訂

《刑事訴訟程序條例》《刑事訴訟程序條例》《刑事訴訟程序條例》《刑事訴訟程序條例》

19.19.19.19. 釋義釋義釋義釋義

《刑事訴訟程序條例》 (第 221 章 )第 79A 條現予修訂，廢除“性虐

待罪行”的定義而代以  —

　　““性虐待罪行” (offence of sexual abuse)指  —

(a) 違反《刑事罪行條例》 (第 200 章 )第 VI 部或

第 XII 部 (第 126、147A 及 147F 條除外 )的罪

行；或

(b) 違反《防止兒童色情物品條例》 (2002 年

第     號 )第 3 條的罪行；”。

《《《《幼兒服務幼兒服務幼兒服務幼兒服務條例》條例》條例》條例》

20.20.20.20. 與“被禁止人士”的涵義有關的罪行與“被禁止人士”的涵義有關的罪行與“被禁止人士”的涵義有關的罪行與“被禁止人士”的涵義有關的罪行

《幼兒服務條例》 (第 243 章 )的附表現予修訂  —

(a) 在第 5 項中  —

　 (i) 加入  —

　　“第 138A 條 利用、促致或提供未

滿 18 歲的人以製作

色情物品或作真人

色情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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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i) 加入  —

　　　“第 153Q

條

與在香港以外地方對

兒童作出違反附表 2

所列條文的作為有

關的安排或宣傳

為免生疑問，凡《刑事罪行條例》

(第 200 章 )中任何條文所訂罪行憑藉

該條例第 153P 條可由在香港以外地

方作出的作為構成，則在本項中對該

條文所訂罪行的提述包括對如此構成

的罪行的提述。”；

(b) 在緊接第 7 項之後加入  —

　　“ 7A. 《防止兒童色情

物品條例》 (2002

年第　　號 )

第 3 條 關於兒童色情物品

的罪行”。

《香港海關條例》《香港海關條例》《香港海關條例》《香港海關條例》

21.21.21.21. 第第第第 17171717 及及及及 17A17A17A17A 條內提述的條例條內提述的條例條內提述的條例條內提述的條例

《香港海關條例》 (第 342 章 )附表 2 現予修訂，加入“《防止兒童

色情物品條例》 (2002 年第     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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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淫褻及不雅物品管制條例》《淫褻及不雅物品管制條例》《淫褻及不雅物品管制條例》《淫褻及不雅物品管制條例》

22.22.22.22. 審判權審判權審判權審判權

《淫褻及不雅物品管制條例》 (第 390 章 )第 8 條現予修訂  —

(a) 在第 (1)款中，在“可”之後加入“為施行本條

例”；

(b) 在第 (2)款中，在“審裁處”之後加入“如認為可能

屬《防止兒童色情物品條例》 (2002 年第     號 )第

2(1)條所指的兒童色情物品，須拒絕所提出的評定類

別申請；在任何其他情況下，審裁處”。

23.23.23.23. 關於司法常務官發出公告的規定關於司法常務官發出公告的規定關於司法常務官發出公告的規定關於司法常務官發出公告的規定

第 19(1)條現予修訂，在 (a)段之前加入  —

　　“ (aa) 審裁處根據第 8(2)條對於審裁處認為可能屬兒童色情物品的

任何物品，拒絕所提出的評定類別申請；”。

24.24.24.24. 審裁處的專有審判權審裁處的專有審判權審裁處的專有審判權審裁處的專有審判權

第 29 條現予修訂  —

(a) 在第 (1)款中，在“裁定”之前加入“為本條例的施

行”；

(b) 在第 (2)款中，在“程序中，如”之後加入“為本條

例的施行”；

(c) 在第 (3)款中，在兩度出現的“承認”之前加入“為

本條例的施行”。



24

《《《《監管釋囚規例監管釋囚規例監管釋囚規例監管釋囚規例》》》》

25.25.25.25. 指明罪行指明罪行指明罪行指明罪行

《監管釋囚規例》 (第 475 章，附屬法例 )附表 1 現予修訂，在第 4

項末處加入  —

　　“為免生疑問，凡《刑事罪行條例》 (第 200 章 )中任何條文所訂罪行

憑藉該條例第 153P 條可由在香港以外地方作出的作為構成，則在

本項中對該條文所訂罪行的提述包括對如此構成的罪行的提

述。”。

《《《《社會工作社會工作社會工作社會工作 註冊註冊註冊註冊條例》條例》條例》條例》

22226666.... 令某人不能擔任或不能繼續擔任令某人不能擔任或不能繼續擔任令某人不能擔任或不能繼續擔任令某人不能擔任或不能繼續擔任

註冊社會工作註冊社會工作註冊社會工作註冊社會工作 的罪行的罪行的罪行的罪行

《社會工作 註冊條例》 (第 505 章 )附表 2 現予修訂，在第 2 項

中  —

(a) 加入—

　　“138A 利用、促致或提供未滿 18 歲

的人以製作色情物品或作

真人色情表演”；

(b) 加入  —

　　　“153Q(1) 與在香港以外地方對兒童作

出違反附表 2 所列條文的

作為有關的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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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免生疑問，凡《刑事罪行條例》 (第 200 章 )

中任何條文所訂罪行憑藉該條例第 153P 條可

由在香港以外地方作出的作為構成，則在本項

中對該條文所訂罪行的提述包括對如此構成的

罪行的提述。”。

摘要說明摘要說明摘要說明摘要說明

本條例草案旨在  —

(a) 對兒童色情物品施禁；

(b) 禁止利用、促致及提供未滿 18 歲的人以製作色情物

品或作真人色情表演；及

(c) 擴大若干性罪行條文的適用範圍，使其擴及在香港以

外地方針對兒童作出的作為。

禁止兒童色情物品禁止兒童色情物品禁止兒童色情物品禁止兒童色情物品

2. 草案第 3 條訂立關於兒童色情物品的罪行。製作或發布兒童色情物

品即屬犯罪，而管有兒童色情物品以及發布有兒童色情物品供應的廣告亦

屬禁止之列。

3. 草案第 4 條為草案第 3 條所訂的若干罪行定出免責辯護。

4. 草案第 5、 6 及 7 條為進入和搜查任何地點及檢取兒童色情物品及

與犯罪有關的東西而訂定條文。

5. 草案第 8 條規定在某些情況下妨礙警務人員或海關人員即屬犯罪。

6. 草案第 9、10 及 11 條為沒收根據草案第 5 至 7 條所檢取的兒童色

情物品及其他東西訂定條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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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草案第 12 及 13 條為移去或抹除兒童色情物品訂定條文。

禁止利用禁止利用禁止利用禁止利用、促致及提供不足、促致及提供不足、促致及提供不足、促致及提供不足 18181818 歲的人以製作色歲的人以製作色歲的人以製作色歲的人以製作色

情物品或作真人色情表演情物品或作真人色情表演情物品或作真人色情表演情物品或作真人色情表演

8. 草案第 14 條在《刑事罪行條例》 (第 200 章 ) 中加入新的第 138A

條，訂明利用、促致或提供未滿 18 歲的人以製作色情物品或作真人色情

表演即屬犯罪，並為該罪行定出若干免責辯護。

擴大若干性罪行條文的適用範圍擴大若干性罪行條文的適用範圍擴大若干性罪行條文的適用範圍擴大若干性罪行條文的適用範圍，使其擴及在香港以外，使其擴及在香港以外，使其擴及在香港以外，使其擴及在香港以外

地方對兒童作出的作為地方對兒童作出的作為地方對兒童作出的作為地方對兒童作出的作為

9. 草案第 15 至 18 條修訂《刑事罪行條例》 (第 200 章 )，就在香港以

外地方性侵犯兒童的罪行及相關安排或宣傳訂立罪行。其中，草案第 16

條在《刑事罪行條例》 (第 200 章 ) 中加入新的第 153P、153Q 及 153R

條  —

(a) 新的第 153P 條擴大 24 項性罪行條文 (列於《刑事罪

行條例》新的附表 2)的適用範圍，使其擴及在香港以

外地方對兒童作出的作為，但被告人或該兒童須與香

港有關連；

(b) 新的第 153Q 條把安排作出該等作為或發布與該等安

排有關的廣告宣傳定為罪行，並為該罪行定出免責辯

護；

(c) 新的第 153R 條就附表 2 的修訂訂定條文，

草案第 18 條在該條例中加入新的附表 2，草案第 15 及 17 條是輕微的相應

修訂條文，以將附表重新編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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雜項相應修訂條文雜項相應修訂條文雜項相應修訂條文雜項相應修訂條文

10. 草案第 19 至 26 條是對其他條例的相應修訂條文，其主要目的如

下  —

(a) 使兒童可藉電視直播聯繫就本條例草案所訂若干罪行

提供證據，及使其他特別程序就該等罪行適用；

(b) 禁止被裁定犯本條例草案所訂若干罪行的人成為幼兒

托管人或註冊社會工作 ；

(c) 令淫褻物品審裁處須拒絕就審裁處認為可能屬兒童色

情物品的物品評定類別；

(d) 清楚表示監管釋囚計劃所適用的性罪行涵蓋憑藉本條

例草案而由在香港以外地方作出的作為構成的該等罪

行。



附件附件附件附件 B

《刑事罪行條例》內適用範圍將擴大至在香港以外作出的行為的條文《刑事罪行條例》內適用範圍將擴大至在香港以外作出的行為的條文《刑事罪行條例》內適用範圍將擴大至在香港以外作出的行為的條文《刑事罪行條例》內適用範圍將擴大至在香港以外作出的行為的條文

條次條次條次條次 罪行罪行罪行罪行 最高監禁刑罰最高監禁刑罰最高監禁刑罰最高監禁刑罰

(公訴程序定罪公訴程序定罪公訴程序定罪公訴程序定罪 )

第 118 條 強姦 * 終身監禁

第 118A 條 未經同意㆘作出的肛交 * 終身監禁

第 118B 條 意圖作出肛交而襲擊 * 10 年

第 118C 條 由 21 歲以㆘男子作出或與 21 歲以㆘男子作出同性肛交 * 終身監禁

第 118D 條 與 21 歲以㆘女童作出肛交 * 終身監禁

第 118F 條 非私㆘作出的同性肛交 * 5 年

第 118G 條 促致他㆟作出同性肛交 * 2 年

第 118H 條 由 21 歲以㆘男子作出或與 21 歲以㆘男子作出嚴重猥褻

作為 *
2 年

第 118J 條 男子與男子非私㆘作出的嚴重猥褻作為 * 2 年

第 118K 條 促致男子與男子作出嚴重猥褻作為 * 2 年

第 119 條 以威脅促致他㆟作非法的性行為 * 14 年

第 120 條 以虛假藉口促致他㆟作非法的性行為 * 5 年

第 121 條 施用藥物以獲得或便利作非法的性行為 * 14 年

第 122 條 猥褻侵犯 * 10 年

第 123 條 與年齡在 13 歲以㆘的女童性交 終身監禁

第 124 條 與年齡在 16 歲以㆘的女童性交 5 年

第 126 條 拐帶年齡在 16 歲以㆘的未婚女童 10 年

第 130 條 控制他㆟而目的在於使他與㆟非法性交或賣淫 * 14 年

第 132 條 促致年齡在 21 歲以㆘的女童與㆟非法性交 * 5 年

第 134 條 禁錮他㆟為使他與㆟性交或禁錮他㆟於賣淫場所 * 14 年

第 135 條 導致或鼓勵 16 歲以㆘女童或男童賣淫；導致或鼓勵他㆟

與其性交或向其猥褻侵犯

10 年

第 140 條 准許年齡在 13 歲以㆘的女童或男童經常前往或置身於處

所或船隻以與㆟性交

終身監禁

第 141 條 准許青年經常前往或置身於處所或船隻以作出性交、賣

淫、肛交或同性性行為 *
14 年

第 146 條 向年齡在 16 歲以㆘的兒童作出猥褻行為 10 年

備註

* 僅在受害㆟不足 16 歲的情況㆘才適用



附件C

章： 200 標題： 刑事罪行條例 憲報編號：

條： 149 條文標

題：

以控罪以外的罪名定以控罪以外的罪名定以控罪以外的罪名定以控罪以外的罪名定

罪罪罪罪

版本日期： 30/06/1997

(1) 對於被控以附表第2欄所指明罪行的被控㆟，如在該控罪的審訊㆗被裁定罪名不成

立，但已證明他犯附表第3欄㆗在與有關的罪行相對的位置所指明的罪行或參與犯該罪行，

則須裁定他犯該罪行或參與犯該罪行，並可據此予以懲處。

(2) 本條並不使授權法庭裁定任何㆟犯控罪以外的罪行的任何其他法律對任何罪行不

適用。
(由1978年第1號第6條增補)



章： 200 標題： 刑事罪行條例 憲報編號： L.N. 29 of 1999

附表： 條文標

題：

附表附表附表附表 版本日期： 01/02/1999

[第149條]

被控㆟可被定罪的其他罪名

項 控罪

被告㆟可被定罪

的其他罪名

1. 強姦(第118條) 以威脅促致他㆟作非法的性行為(第119條)

以虛假藉口促致他㆟作非法的性行為(第

120條)

施用藥物以獲得或便利作非法的性行為

(第121條)

2. 未經同意㆘作出的肛交 (第

118A條)

非私㆘作出的同性肛交(第118F條)

以威脅促致他㆟作非法的性行為(第119條)

施用藥物以獲得或便利作非法的性行為

(第121條)

3. 意圖作出肛交而襲擊(第118B

條)

猥褻侵犯(第122條)

4. 由21歲以㆘男子作出或與21

歲以㆘男子作出同性肛交

(第118C條)

猥褻侵犯(第122條)

由21歲以㆘男子作出或與21歲以㆘男子作

出嚴重猥褻作為(第118H條)

5. 與精神㆖無行為能力的㆟作

出肛交(第118E條)

男子與男性精神㆖無行為能力的㆟作出嚴

重猥褻作為(第118I條)

猥褻侵犯(第122條)  (由1997年第81號第

59條修訂)

6. 非私㆘作出的同性肛交 (第

118F條)

男子與男子非私㆘作出的嚴重猥褻作為

(第118J條)

(附表由1978年第1號第7條增補。由1991年第90號第25條修訂)





附件D

章： 221 標題： 刑事訴訟程序條例 憲報編號： L.N. 29 of 1999

條： 79A 條文標

題：

釋義釋義釋義釋義 版本日期： 01/02/1999

第第第第IIIAIIIAIIIAIIIA部部部部*

易受傷害證㆟的特別程序

在本部㆗，除文意另有所指外―

“性虐待罪行”(offence of sexual abuse) 指違反《刑事罪行條例》(第200章)第VI部或第XII

部(第126、147A及147F條除外)的罪行；  (由1996年第37號第5條修訂)

“法院”、“法庭”(court) 包括區域法院及裁判官；  (由1998年第25號第2條修訂)

“兒童”(child) 指以㆘的㆟―

(a) 在性虐待罪行的個案㆗―

(i) 指不足17歲的㆟；或

(ii) 就第79C條而言，則指不足18歲的㆟(如接受第79C條適用的錄影紀錄的㆟

當其時不足17歲)；或

(b) 在本部適用的罪行的個案㆗(性虐待罪行除外)―

(i) 指不足14歲的㆟；或

(ii) 就第79C條而言，則指不足15歲的㆟(如接受第79C條適用的錄影紀錄的㆟

當其時不足14歲)；

“移交通知”(notice of transfer) 指根據第79F條送達的通知；

“陳述”(statement) 包括任何關於事實的申述，不論是以語言文字或其他方式作出；

“殘暴罪行”(offence of cruelty) 指違反《侵害㆟身罪條例》(第212章)第26或27條的罪行；

“電視直播聯繫”(live television link) 指裝設於法庭及位於同㆒處所的另㆒房間內的㆒套

互相聯繫的閉路電視系統―

(a) 該閉路電視系統可讓―

(i) 法庭內的㆟看見和聽見另㆒房間內的㆟；及

(ii) 另㆒房間內的㆟聽見或看見和聽見法庭內的㆟；

(b) 該閉路電視系統是為另㆒房間內的㆟在法庭所進行的法律程序㆗提供證據而

裝設的，

並包括將裁判官根據第79E條錄取書面供詞所在的房間與該㆟為作出書面供詞而提供

證據所在的另㆒房間聯繫的㆒套相類系統；

“精神㆖無行為能力的㆟”(mentally incapacitated person 指《精神健康條例》(第136章)所指

的患有精神紊亂或屬弱智(視屬何情況而定)的㆟；  (由1997年第81號第59條代替)

“錄影紀錄”(video recording) 指在任何媒體內的紀錄，而該紀錄可藉任何方法產生移動的



影像，並包括附連的聲軌。

----------------------------------------------------------------------------------------------

* 請留意1995年第69號第1(2)條。該條的內容如㆘―

“第3條不適用於在本條例的生效日期前開始進行的―

(a) 任何審訊；或

(b) 《裁判官條例》(第227章)第71A條所指的任何交付審判程序。”。

至於根據1995年第69號第3條增補第IIIA部，請參看第IIIA部的註釋。1995年第69號在1996

年2月16日開始實施。



章： 243 標題： 幼兒服務條例 憲報編號： L. N. 446
of 1997

附表： 條文標

題：

附表附表附表附表 版本日期： 30/09/1997

[第15A(1)(a)、

15C(6)及19條]

與“被禁止㆟士”的涵義有關的罪行

普通法罪行

1. 謀殺。

2. 誤殺。

法定罪行

罪行 說明 *

3. 《危險藥物條例》(第134章)

第4(1)條 危險藥物的販運

第5(1)條 向他㆟供應或為他㆟獲取危險藥物

第6(1)條 製造危險藥物

第8(1)條 管有或服用危險藥物

4. 《親父鑑定訴訟條例》(第183章)

第16(b)條 虐待兒童

5. 《刑事罪行條例》(第200章)

第47條 男子亂倫

第48條 16歲或以㆖女子亂倫

第118條 強姦

第118A條 未經同意㆘作出的肛交

第118B條 意圖作出肛交而襲擊



第118C條 由21歲以㆘男子作出或與21歲以㆘男子作出

同性肛交

第118D條 與21歲以㆘女童作出肛交

第118E條 與弱智者作出肛交

第118F條 非私㆘作出的同性肛交

第118G條 促致他㆟作出同性肛交

第118H條 由21歲以㆘男子作出或與21歲以㆘男子作出

嚴重猥褻作為

第118I條 男子與男性弱智者作出嚴重猥褻作為

第118J條 男子與男子非私㆘作出的嚴重猥褻作為

第118K條 促致男子與男子作出嚴重猥褻作為

第118L條 獸交

第119條 以威脅或恐嚇促致他㆟作非法的性行為

第120條 以虛假藉口促致他㆟作非法的性行為

第121條 施用藥物以獲得或便利作非法的性行為

第122條 猥褻侵犯

第123條 與年齡在13歲以㆘的女童性交

第124條 與年齡在16歲以㆘的女童性交

第125條 與女性弱智者性交

第126條 拐帶年齡在16歲以㆘的未婚女童

第127條 拐帶年齡在18歲以㆘的未婚女童為使她與㆟

性交

第128條 拐帶弱智者為使其作出非法性行為

第129條 販賣他㆟而目的在於賣淫

第130條 控制他㆟而目的在於使他與㆟非法性交或賣

淫

第131條 導致賣淫

第132條 促致年齡在21歲以㆘的女童與㆟非法性交

第133條 促致女性弱智者與㆟性交

第134條 禁錮他㆟為使他與㆟非法性交或禁錮他㆟於

賣淫場所

第135條 導致或鼓勵16歲以㆘女童或男童賣淫；導致或

鼓勵他㆟與其非法性交或向其猥褻侵犯

第136條 導致或鼓勵弱智者賣淫

第137條 依靠他㆟賣淫的收入為生

第139條 經營賣淫場所

第140條 准許年齡在13歲以㆘的女童或男童經常前往

或置身於處所賣淫或與㆟非法性交

第141條 准許青年經常前往或置身於處所以作出賣

淫、性交或同性性行為

第142條 准許弱智者經常前往或置身於處所或船隻以



作性交、賣淫或同性性行為

第146條 向年齡在16歲以㆘的兒童作出猥褻行為

第147條 為不道德目的而唆使他㆟

6. 《侵害㆟身罪條例》(第212章)

第5條 串謀或唆使謀殺

第10條 意圖謀殺而施用毒藥或傷㆟

第17條 意圖造成身體嚴重傷害而射擊、企圖射擊、傷

㆟或打㆟

第19條 傷㆟或對他㆟身體加以嚴重傷害

第20條 為了犯可公訴的罪行而企圖使㆟窒息等

第21條 為了犯可公訴的罪行而使用哥羅仿等

第22條 為危害生命或使㆟身體受嚴重傷害而施用毒

藥等

第23條 意圖損害等而施用毒藥等

第26條 遺棄兒童以致他或她的生命受危害

第27條 對所看管兒童或少年㆟虐待或忽略

第28條 以火藥等導致身體受損傷

第29條 意圖造成身體嚴重傷害而導致火藥爆炸等

第30條 意圖造成身體損傷而在建築物等附近放置火

藥

第31條 意圖對㆟身體加以嚴重傷害而裝置陷阱等

第33條 因狂亂駕駛車輛而傷㆟

第39條 襲擊致造成身體傷害

第42條 意圖販賣而將㆟強行帶走或禁錮

第43條 拐帶14歲以㆘兒童

第44條 為有值代價而非法移轉對於他㆟的管有、管養

或控制

第46條 施用藥物或使用器具以促致墮胎

第47條 意圖導致墮胎而取得藥物等

第47B條 殺胎

第47C條 殺嬰

第48條 意圖隱瞞嬰兒出生的事實而處置其屍體

7. 《保護兒童及少年條例》(第213章)

第26條 拐帶兒童或少年

第42條 協助兒童或少年逃離看管或控制



雜項條文

8. 任何犯罪證明涉及對另㆒㆟造成身體傷害的罪行。

9. 煽惑他㆟犯第1至8段所指明的任何罪行。

10. 協助、教唆、慫使或促致他㆟犯第1至8段所指明的任何罪行。

11. 串謀犯第1至8段所指明的任何罪行而違反《刑事罪行條例》(第200章)第159A條。

12. 企圖犯第1至8段所指明的任何罪行而違反《刑事罪行條例》(第200章)第159G條。

* 註：本附表㆗的罪行的簡短說明，只為方便參考。

(由1997年第38號第18條增補)



章： 342 標題： 香港海關條例 憲報編號： L.N. 235 of
1998

附表： 2 條文標

題：

第第第第17171717及及及及17A17A17A17A條內提述條內提述條內提述條內提述

的條例的條例的條例的條例

版本日期： 29/05/1998

[第17及17A條]

《版權條例》(第528章)  (由1997年第92號第280條代替)

《進出口條例》(第60章)

《郵政署條例》(第98章)

《應課稅品條例》(第109章)

《除害劑條例》(第133章)  (由1977年第143號法律公告增補。由1990年第79號第21條修訂)

《危險藥物條例》(第134章)

《抗生素條例》(第137章)

《藥劑業及毒藥條例》(第138章)  (由1997年第62號法律公告修訂)

《㆚ 化物(管制)條例》(第145章)  (由1975年第253號法律公告增補)

《動植物(瀕臨絕種生物保護)條例》(第187章)  (由1976年第235號法律公告增補)

《植物(進口管制及病蟲害控制)條例》(第207章)  (由1976年第117號法律公告增補。由1997

年第39號法律公告修訂)

《武器條例》(第217章)  (由1981年第361號法律公告增補)

《火器及彈藥條例》(第238章)  (由1981年第361號法律公告代替)

《危險品條例》(第295章)  (由1974年第1號法律公告增補)

《儲備商品條例》(第296章)  (由1983年第73號法律公告增補)

《空氣污染管制條例》(第311章)  (由1993年第13號第37條增補)

《商品說明條例》(第362章)  (由1980年第39號第37條代替)

《淫褻及不雅物品管制條例》(第390章)  (由1987年第132號法律公告代替)

《保護臭氧層條例》(第403章)  (由1989年第24號第19條增補)

《販毒(追討得益)條例》(第405章)  (由1989年第35號第33條增補)

《狂犬病條例》(第421章)  (由1995年第452號法律公告增補)

《玩具及兒童產品安全條例》(第424章)  (由1992年第80號第36條增補)

《有組織及嚴重罪行條例》(第455章)  (由1994年第82號第35條增補)

《消費品安全條例》(第456章)  (由1994年第84號第36條增補)

《刑事事宜相互法律協助條例》(第525章)  (由1997年第87號第36條增補)

《防止盜用版權條例》(第544章)  (由1998年第22號第42條增補)

(由1995年第13號第2條修訂)



章： 390 標題： 淫褻及不雅物品管制

條例

憲報編號：

條： 8 條文標

題：

審判權審判權審判權審判權 版本日期： 30/06/1997

(1) 對於由法院或裁判官根據第V部轉交的任何物品或公開展示事物，審裁處可裁定

―

(a) 該物品是否淫褻或不雅；

(b) 該事物是否不雅；或

(c) 就物品的發布或任何事物的公開展示而根據第28條提出的免責辯護理由是否

已證明成立。

(2) 對於根據第13條呈交的物品，審裁處―

(a) 如認為不能加以適當描述以根據第19條發出評定類別公告，可拒絕所提出的

評定類別申請；或

(b) 可按以㆘方式評定該物品的類別―

(i) 如認為既非淫褻亦非不雅，評定為第I類；

(ii) 如認為屬不雅，評定為第II類；或

(iii) 如認為屬淫褻，評定為第III類；及

(c) 可在評定物品為第II類時，就該物品的發布定㆘條件。

(3) 為施行第(1)(c)款，可就根據第28條提出的免責辯護理由接受專家的意見，以確立

或否定該項理由。

(1987年制定)



章： 390 標題： 淫褻及不雅物品管制

條例

憲報編號：

條： 19 條文標

題：

關於司法常務官發出關於司法常務官發出關於司法常務官發出關於司法常務官發出

公告的規定公告的規定公告的規定公告的規定

版本日期： 30/06/1997

(1) 司法常務官須按照第(2)款的規定，發出有關以㆘事項的公告―

(a) 任何暫定類別；

(b) 以㆘任何評定類別―

(i) 在全面聆訊㆗作出的評定類別；

(ii) 根據第15(5)條當作由審裁處作出的評定類別；或

(iii) 根據第17條重新考慮後作出的評定類別；及

(c) 根據第8(2)(c)條定㆘的任何條件。

(2) 根據第(1)款發出的公告，須在香港每日出版及普遍流通的㆗英文報章各㆒份刊登

㆒次。

(3) 按照第(2)款發出的公告，如於不同日期在該款所提述的報章發布，則公告須當作

在最後的發布日期發出。

(4) 司法常務官須按他認為適當的形式備存及保存㆒份登記冊，登記所有根據本條發

出的公告。

(1987年制定)



章： 390 標題： 淫褻及不雅物品管制

條例

憲報編號： L.N. 362 of
1997

條： 29 條文標

題：

審裁處的專有審判權審裁處的專有審判權審裁處的專有審判權審裁處的專有審判權 版本日期： 01/07/1997

第第第第VVVV部部部部

審裁處的裁定

(1) 審裁處具專有審判權，以裁定―

(a) 物品是否淫褻或不雅；

(b) 公開展示的事物是否不雅；或

(c) 為發布物品或公開展示事物而根據第28條提出的免責辯護理由是否已證明成

立。

(2) 除第(3)款另有規定外，在任何在法院或裁判官席前進行的民事或刑事法律程序

㆗，如出現關於第(1)款所述事項的問題，有關法院或裁判官須將該問題轉交審裁處；而該

項民事或刑事法律程序的各方或其代表可在有關該問題的審裁處聆訊㆗出席並作陳述；如

法律程序各方之㆗並無公職㆟員，則律政司司長或其代表亦可在該聆訊㆗出席並作陳述。

(由1997年第362號法律公告修訂)

(3) 在任何在法院或裁判官席前進行的民事或刑事法律程序㆗，如有㆟承認物品屬淫

褻或不雅，或承認公開展示的事物屬不雅，有關法院或裁判官可予以接受而對該㆟作出裁

決，在此情況㆘，第(1)及(2)款即不適用。

[比照 1963 No. 22 s. 12 N.Z.]

(1987年制定)



章： 475A 標題： 監管釋囚規例 憲報編號：

附表： 1 條文標

題：

指明罪行指明罪行指明罪行指明罪行 版本日期： 30/06/1997

〔第2條〕

普通法罪行

1. 謀殺

2. 誤殺

法定罪行

罪行 說明*

3. 《社團條例》

(第151章)

第19(1)、(2)條 身為或聲稱是非法社團職員

第20(2)條 身為或自稱是㆔合會社團的成員

第21(1)、(2)條 容許非法社團在建築物內活動

第22(1)、(2)條 煽惑他㆟成為非法社團成員等

第23(1)、(2)條 為非法社團牟取社團費或援助

第24條 違反因根據《社團條例》(第151章)第19或20條被

定罪而作出的命令

第25條 違反根據《社團條例》(第151章)第8條作出的禁令

4. 《刑事罪行條例》

(第200章)

第24條 有所意圖而威脅使㆟受損害等

第25條 襲擊他㆟意圖導致其作出或不作出某些作為

第47、48條 亂倫

第53條 導致起相當可能會危害生命或財產的爆炸

第54條 作出任何作為意圖引起爆炸，或意圖危害生命或

財產而製造或存有炸藥

第55條 製造或管有炸藥

第60條 刑事損壞及縱火

第61條 威脅會摧毀或損壞財產  (1996年第495號法律公

告)

第62條 管有任何物品意圖摧毀或損壞財產  (1996年第

495號法律公告)

第118條 強姦



第118A條 未經同意㆘作出的肛交

第118B條 意圖作出肛交而襲擊

第118C條 由21歲以㆘男子作出或與21歲以㆘男子作出同性

肛交

第118D條 與21歲以㆘女童作出肛交

第118E條 與弱智者作出肛交  (1996年第495號法律公告)

第118F條 非私㆘作出的同性肛交  (1996年第495號法律公

告)

第118J條 男子與另㆒男子作出的嚴重猥褻行為

第118L條 獸交

第121條 施用藥物以獲得或便利作非法的性行為

第122條 猥褻侵犯

第123條 與年齡在13歲以㆘的女童非法性交

第124條 與年齡在16歲以㆘的女童非法性交

第125條 與女性弱智者非法性交

第135條 導致或鼓勵16歲以㆘女童或男童賣淫等

第137條 依靠他㆟賣淫的收入為生

第146條 向年齡在16歲以㆘的兒童作出猥褻行為

第148條 (1996年第495號法律公告廢除)

5. 《盜竊罪條例》

(第210章)

第10條 搶劫

第12條 嚴重入屋犯法

第23(1)、(3)條 勒索

第23(4)條 管有勒索信件或勒索文字

6. 《侵害㆟身罪條例》

(第212章)

第5條 串謀或唆使謀殺等

第10條 意圖謀殺而施用毒藥或傷㆟

第11條 意圖謀殺而摧毀或破壞建築物

第13條 意圖謀殺而企圖施用毒藥或射擊或企圖射擊、淹

溺等

第14條 以其他未有指明的方法企圖謀殺

第15條 發送威脅殺㆟信件

第17條 有所意圖的傷㆟、射擊等

第19條 傷㆟或對他㆟身體加以嚴重傷害

第22條 為危害生命或使他㆟身體受嚴重傷害而施用毒藥

等

第26條 遺棄兒童以致生命受危害  (1996年第495號法律

公告)

第27條 對所看管兒童或少年㆟虐待或忽略



第28條 以火藥等導致他㆟身體受損傷

第29條 意圖造成身體嚴重傷害而導致火藥爆炸等或淋潑

腐蝕性液體

第30條 意圖造成身體損傷而在建築物等附近放置火藥

第39條 襲擊致造成身體傷害

第42條 意圖販賣而將㆟強行帶走或禁錮

第43條 拐帶14歲以㆘兒童

第47B條 殺胎

第47C條 殺嬰

7. 《公安條例》

(第245章)

第17C條 在公眾聚會及遊行㆗管有攻擊性武器

第28(1)、(2)條 導致炸彈嚇詐行為

第33條 在公眾㆞方內管有攻擊性武器

*註︰本附表內各罪行的簡略說明只為方便參考。

(1996年制定)



章： 505 標題： 社會工作者註冊條例 憲報編號：

附表： 2 條文標

題：

令某人不能擔任或不令某人不能擔任或不令某人不能擔任或不令某人不能擔任或不

能繼續擔任註冊社會能繼續擔任註冊社會能繼續擔任註冊社會能繼續擔任註冊社會

工作者的罪行工作者的罪行工作者的罪行工作者的罪行

版本日期： 30/06/1997

[第17(4)(b)及39(2)條]

  

1. 《親父鑑定訴訟條例》(第183章)的以㆘條次所訂的罪行―

條次 說明*

16(b) 虛待兒童

2. 《刑事罪行條例》(第200章)的任何以㆘條次所訂的罪行―

條次 說明*

47 男子亂倫

48 16歲或以㆖女子亂倫

118 強姦

118A 未經同意㆘作出的肛交

118B 意圖作出肛交而襲擊

118C 由21歲以㆘男子作出或與21歲以㆘男子作出同性肛交

118D 與21歲以㆘女童作出肛交

118E 與弱智者作出肛交

118F 非私㆘作出的同性肛交

118G 促致他㆟作出同性肛交

118H 由21歲以㆘男子作出或與21歲以㆘男子作出嚴重猥褻作

為

118I 男子與男性弱智者作出嚴重猥褻作為

118J 男子與男子非私㆘作出的嚴重猥褻作為

118K 促致男子與另㆒男子作出嚴重猥褻作為

118L 獸交

119 以威脅或恐嚇促致他㆟作非法的性行為

120 以虛假藉口促致他㆟作非法的性行為

121 施用藥物以獲得便利第㆔者作非法的性行為

122 猥褻侵犯

123 與年齡在13歲以㆘的女童性交

124 與年齡在16歲以㆘的女童性交(但犯罪者在犯罪時必須



年滿18歲以㆖)

125 與女性弱智者性交

126 拐帶年齡在16歲以㆘的未婚女童

127 拐帶年齡在18歲以㆘的未婚女童為使她與㆟性交

128 拐帶弱智者為使其作出非法性行為

129 販賣他㆟而目的在於賣淫

130 控制他㆟而目的在於使他與㆟非法性交或賣淫

131 導致賣淫

132 促致年齡在21歲以㆘的女童與㆟性交

133 促致女性弱智者與㆟性交

134 禁錮他㆟為使他與㆟非法性交或禁錮他㆟於賣淫場所

135 導致或鼓勵16歲以㆘女童或男童賣淫；導致或鼓勵他㆟

與其非法性交或向其猥褻侵犯

136 導致或鼓勵弱智者賣淫

137 依靠他㆟賣淫的收入為生

139 經營賣淫場所

140 准許年齡在13歲以㆘的女童或男童經常前往或置身於處

所賣淫或與㆟非法性交

141 准許青年經常前往或置身於處所或船隻以作出賣淫、肛

交、性交或同性性行為

142 准許弱智者經常前往或置身於處所或船隻以作性交、賣

淫或同性性行為

146 向年齡在16歲以㆘的兒童作出猥褻行為

147 為不道德目的而唆使他㆟

148 在公眾㆞方的猥褻行為

3. 《侵害㆟身罪條例》(第212章)的任何以㆘條次所訂的罪行―

條次 說明*

2 謀殺

5 串謀或唆使謀殺

7 誤殺

10 意圖謀殺而施用毒藥或傷㆟

11 意圖謀殺而摧毀或破壞建築物

12 意圖謀殺而放火燒船或破壞船舶

13 意圖謀殺而企圖施用毒藥或射擊或企圖射擊、淹溺等

14 以未有指明的方法企圖謀殺

15 發送威脅殺㆟信件

17 意圖造成身體嚴重傷害而射擊、企圖射擊、傷㆟或打㆟

19 傷㆟或對他㆟身體加以嚴重傷害



20 為了犯可公訴的罪行而企圖使㆟窒息等

21 為了犯可公訴的罪行而使用哥羅仿等

22 為危害生命或使他㆟身體受嚴重傷害而施用毒藥等

23 意圖損害等而施用毒藥等

26 遺棄兒童以致他或她的生命受危害

27 對所看管兒童或少年㆟虐待或忽略

29 意圖造成身體嚴重傷害而導致火藥爆炸等或淋潑腐蝕性

液體

30 意圖造成身體加以嚴重損傷而在建築物等附近放置火藥

31 意圖對㆟身體加以嚴重傷害而裝置彈簧槍等

42 意圖販賣而將㆟強行帶走或禁錮

43 拐帶14歲以㆘兒童

44 為有值代價而非法移轉對於他㆟的管有、管養或控制

47B 殺胎

47C 殺嬰

4. 《保護兒童及少年條例》(第213章)的任何以㆘條次所訂的罪行―

條次 說明*

26 拐帶兒童或少年

42 協助兒童或少年逃離看管或控制

----------------------------------------------------------------------------------------------

****註︰註︰註︰註︰在本附表㆗罪行的簡短說明在本附表㆗罪行的簡短說明在本附表㆗罪行的簡短說明在本附表㆗罪行的簡短說明，只為方便參考，只為方便參考，只為方便參考，只為方便參考。。。。


